附件3

体检须知

1.请参加体检的考生提前查看自己所乘坐体检车号，在规定时间到指定地点集合，按顺序排队进行点名。未能准时到达的，按主动放弃处理。

2.体检前一天请注意休息，勿熬夜，清淡饮食，不要饮酒、服用药物，避免剧烈运动。请在受检前禁食8-12小时，不要吃饭、饮水，保持空腹。

3.女性考生如在月经期间，请及时告知工作人员，并备注。建议女士体检当日优先选择分体式服装。请避免穿戴带钢圈内衣、连体衣物、长筒丝袜，同时勿佩戴项链等金属饰品。

4.参加体检时，一律着便装，不得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电子设备。已携带的须交工作人员统一保管,否则一经发现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5.请配合医生认真检查所有项目，不得漏检。若自动放弃某一检查项目，将会影响录用。
6.对心率、视力、听力、血压以及心电图等项目结果异常的，当场复检。
7.体检考生按编号管理，考生之间相互监督。在体检过程中，考生不能向医生和工作人员透漏个人姓名及相关信息。对于串通体检医生、工作人员舞弊或者请他人顶替体检以及交换、替换化验样本等作弊行为的，体检结果无效，并按有关规定严肃处理。
8.体检过程中要遵守纪律，服从工作人员和医务人员指挥，不得擅自离队单独行动，禁止与无关人员接触，否则，将取消体检资格。

9.体检结果公告将于体检医院给出体检结论后及时在许昌市教育局网站上公布，因未及时关注公告信息造成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10.本次体检费用考生自理，因考生通讯工具在体检期间已上交，无法进行网上转账，请考生携带适量现金（350元左右），按医院的收费标准向医院当场缴纳。

未遵照本须知告之事宜，而造成的一切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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